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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教规〔2021〕6 号

佛山市教育局关于公布 2021 年全市高中

阶段学校招生计划的通知

各区教育局，市直属学校：

根据《关于做好 2021 年全省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》

（粤教职函〔2021〕18 号）、《广东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普

通高中招生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粤教基〔2021〕4 号）精神，

落实省教育厅的指导性招生任务，促进我市普通高中教育与职业

教育的协调发展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公布 2021 年高中阶段学校

招生计划，并提出以下要求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一、加强对高中阶段教育招生工作的领导，确保今年招生计

划顺利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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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区要加大对高中阶段教育的统筹力度，进一步加强对高中

阶段教育招生工作的领导，根据本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和学校

办学条件，综合分析生源，优化教育资源配置，强化招生计划执

行，落实招生工作的各项保障措施，确保实现今年高中阶段教育

招生目标。

二、严格执行招生计划

普通高中不得以任何理由超计划、超班额招生，更不得无计

划招生，严格执行省有关招生政策和《佛山市教育局关于印发佛

山市 2021 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工作意见的通知》（佛山教招

〔2021〕5 号）的要求。我局将在招生结束后核查各区、各学校

招生计划执行情况，依据录取名单进行学籍审核，对违规招生进

行严肃查究。

三、强化中职招生的责任意识

各区要严格按照《佛山市教育局佛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局转发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下达

2021 年高中阶段学校指导性招生任务的通知》（佛山教规〔2021〕

1 号）精神，压实工作责任，采取切实措施，积极做好招生宣传

和生源落实工作，加强对各中职学校招生计划完成情况督查，落

实招生情况通报制度，提高招生计划的完成率。

附件：1.2021 年佛山市公办普通高中学校招生计划表

2.2021 年佛山市民办普通高中学校招生计划表



— 3 —

3.2021 年佛山市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计划表

佛山市教育局

2021 年 5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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